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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是孩子玩水的高峰季节，

每年都有溺水事件发生，必须重视，

要建立学校、家庭和社会系统的

游泳安全体制。”省社科院研究员

王开玉建议，学校在加强安全教育的同

时，到安全场所组织有老师、救生员参与

的集体游泳活动，“既能让孩子玩水，又能

保证安全，还能培养孩子的集体精神。”

玩水是孩子天性 不慎又有生命危险

做旱鸭子
还是鼓励游泳？

4月26日下午，六安市金安区码头镇与寿县隐贤镇交界处的

老淠河里，5少年相约河中游泳，不幸同时溺水身亡（本报昨日报

道）。爱玩水是孩子们的天性，可又有多少安全的地方能让孩子放

心游泳呢？做旱鸭子还是冒险玩水？昨日，记者走访合肥多处地

方，调查人们对于游泳的看法。 记者刘欢 祁琳 /文 倪路/图

当记者问是否喜欢玩水时，合

肥市永红路小学五年级的查文西回

答：“喜欢，我喜欢在小河里玩水”。

查文西告诉记者，每年暑假，他都要回老家

石台县的小河里玩水，那里水浅，也干净。

“我都是去游泳馆。”相对查文西的“野

外涉水游戏”，同样是永红路小学学生的丁

禹川则称，他通常都在市内游泳馆的深水

区游泳。该校三年级的王思静也表示，夏

天经常去游泳馆游泳。

记者在合肥街头随机采访，许多孩

子都表示喜欢玩水，喜欢在水中追逐。

市民沈女士说，有些水域，

因为水深或者水下构造不同，不

适合游泳，会贴上禁止游泳的标

志。“我觉得，贴这些标志，都不能解决根

本问题，让孩子从小学会游泳才是王

道。学会了游泳，既能强身健体，也能备

不时之需。”

“我女儿很喜欢游泳，暑假天气热，在

水里一泡就一个下午。”昨日下午4点左

右，接女儿放学的宇妈妈称，“到了假期，

我就会给女儿报一个游泳班。”

在永红路学校门口，记者随机采访了

几位接孩子放学的家长，意见基本一致：

“游泳是好事，但‘野游’是不允许的。”

合肥市三十八中办公室副

主任张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学生喜欢游泳、玩水，这也是属

于他们的童年生活，无可厚非。”

张老师介绍说，目前合肥市大部分

学校里没有设置游泳池，也就没有相应

的游泳课，“先不说去游泳场所的花费很

高，最关键的还是安全问题，一大帮学

生，管理难度大，谁都不愿意看到学生出

事。”

“学生的爱好固然要培养，不能成为

一只‘旱鸭子’，但是安全问题应首当其

冲。天气渐热、暑假来临时，学生不要到

禁止游泳的地方去游泳。”张老师说。

孩子有玩水的天性，但却没

有安全的地方游泳，这似乎成了

一个矛盾的现实。合肥市红星路

小学校长李明东说：“我们鼓励孩子学习游

泳，这是一项重要的技能。”李校长称，不能

为了怕承担责任，让孩子失去学习技能的

机会。“在保障孩子安全的前提下，提倡孩

子学习游泳。”李校长称，“应当呼吁更多教

育经费的投入，让孩子们有条件去正规场馆

游泳，以便得到安全的服务和训练机会。”

合肥市田径游泳学校一位方姓负责

人称：“游泳需要在安全系数高的地方，

场地的选择很重要。所以，游泳还是要在

正规场地游泳，安全、卫生上也有保障。”

喜欢游泳喜欢玩水

不准孩子在外“野游”

不做“旱鸭子”，更不能丢安全

建立系统的“游泳安全”体制

安全的基础上提倡学习游泳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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